
立法會三題：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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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十月三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

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答覆： 

 

問題： 

 

  關於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的工作進展；已接獲的

第二批申請總數、當中申請不獲批准的原因，並請列出每項

獲批准計劃的詳情（包括計劃類別、申請機構名稱、撥款額、

受惠對象、計劃地區，以及預計可創造的職位的數目、工種

及工資水平）； 

 

（二） 是否考慮進一步將社會企業引入貧窮問題較嚴重的

地區（包括深水埗、觀塘、屯門及元朗）；如果會，詳情是

甚麼；及 

 



 

（三） 籌辦社會企業高峰會的工作進展（包括該會議的舉

行時間、地點、內容、擬邀出席人士及團體名單，以及預計

的扶貧成效）？ 

 

答覆： 

 

主席女士： 

 

  社會企業的一個最大特色就是通過企業家的思維，利用

商業策略達致社會目標。簡單來說，社會企業是一盤生意，

但並非以為股東賺錢為目的，而是以達致某種社會目標為最

終目標。 

 

  行政長官於今年的施政報告內提出要推動社會企業，在

香港建立新的關懷文化。為了促進社會企業在香港社區的發

展，政府已在幾個特定範疇提供種子基金，其中包括在二零

零六年六月推出「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向非政府機

構撥款推行社會企業計劃，協助弱勢社群自力更生。民政事



務總署成立了「協作計劃諮詢委員會」，根據既定準則審批

申請。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八位非官方人士，以及政府有關

部門的代表。 

 

  就馮議員的三個問題，我的回應如下： 

 

（一） 我們在第二期共收到５２份有效的申請書，經協作

計劃諮詢委員會批核後，其中１５份獲批核，撥款總額約１,

３００萬元，平均每項計劃獲撥款約９０萬元。其餘申請未

能獲批的主要原因是有關計劃過份側重培訓或服務而非營

運發展，或其營業額偏低或風險過高，使有關的業務可行性

及持續性存疑。 

 

  獲批計劃的類別主要有餐飲、環保回收、保健推拿、表

演藝術／製作及有機種植等，這些計劃分別在１３個地區推

行，預計為申領綜援人士、待業青年、基層婦女、更生人士、

新來港人士及單親家庭等創造約２８０個職位。至於工種方

面，這些計劃預期將創造一些低技術的工作，例如店員、種

植員、車縫女工、美容推拿員等。在釐定受僱員工的工資時，



受資助機構必須參照及不得使用低於政府統計處最新出版

的《工資及薪金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訂明的相關行業／職

業的平均每月工資。申請機構必須是法定機構或根據香港法

例註冊的組織，以及根據《稅務條例》(第１１２章)第８８

條獲認可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和信託團體。 

 

（二） 民政事務總署推行協作計劃的目標是配合地區為本

的扶貧紓困工作。到目前為止，協作計劃第一及第二期已共

撥款約５,０００萬元予５０多個新的社會企業計劃。其中有

２９個在馮議員提到的觀塘、深水埗、屯門、元朗和離島東

涌推行。透過協作計劃，我們會繼續加強與地區伙伴的合

作，推動社會企業，為弱勢社群創造更多就業機會，以及促

進自強及自力更生。此外，政府已成功聯絡到數個大機構，

它們均表示有興趣開展社會企業，細節仍在商討中，預期部

分計劃將會在上述較為貧窮的地區推行。我們將會繼續邀請

商界及非牟利機構共同開展社會企業計劃。 

 

（三） 在香港，社會企業仍然是比較新的概念，一系列的

問題要繼續檢討，例如，以香港的市場環境而言，社會企業



應如何在市場定位才切合需要和能持續發展、政府是否應對

社會企業有特別優惠政策及如何避免對中小企造成不公平

競爭，以及社會企業的扶貧成效等問題，均有待進一步研究。

 

  我們會在本年十二月二十日，在九龍灣國際展貿中心舉

行社會企業高峰會。我們現正擬訂高峰會的安排，屆時將會

邀請包括學術界、商界、非政府組織和公營部門等不同界別

的機構參與，共同探索社企進一步發展的未來路向，以及制

訂行動計劃。我們預計可在下一個月公布高峰會的詳情。 

完  

 

２００７年１０月３１日（星期三） 
 

 


